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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养老保险关系转出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006012
办理时间：区内转出的，10个工作日；跨省转出的，15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权益记录科
总责任人：权益记录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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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或跨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办理方式：1现场办理或邮寄  2 网上申报
办理材料：
（一）办理参保缴费凭证
1.个人办理
（1）本人办理提供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2）委托办理提供：
①代办人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②委托书，原件1份；
2.如有《养老保险手册》的，提供原件核实；
3.如有欠费且放弃补缴的，提供《承诺书》，原件1份。
（二）办理转移单
1．区内转出的，提供转入地社保机构出具的《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或《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原件1份；
2．跨省转出的，提供转入地社保机构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原件1份。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 现场办理：桂林市秀峰区依仁路24号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二楼业务受理大厅

2 网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 发送短信通知

2 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 自助机查询打印

4 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3-12333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养老保险关系转入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006012
办理时间：区内转入的，收到《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单》后10个工作日；跨省转入的，收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和转移基金后15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权益记录科
总责任人：权益记录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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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或跨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办理方式：1现场办理或邮寄  2 网上申报
1、现场办理：桂林市秀峰区依仁路24号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二楼业务受理大厅

2、网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 发送短信通知；
2 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 自助机查询打印；
4 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3-12333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转出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008008
办理时间：10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权益记录科

总责任人：权益记录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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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职工跨统筹地区就业，其失业保险关系需转移接续的。
办理方式：1现场办理或邮寄  2 网上申报
办理材料：
（1）本人办理提供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2）委托办理提供：
①代办人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②委托书，原件1份。
（3）《失业保险转出申请》，原件1份；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 现场办理：桂林市秀峰区依仁路24号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二楼业务受理大厅

2 网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自助机查询打印；
4.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3-12333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转入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008008
办理时间：10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权益记录科

总责任人：权益记录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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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职工跨统筹地区就业，其失业保险关系需转移接续的。
办理方式：1. 网上申报；2.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转出地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单》，原件1份。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 现场办理：桂林市秀峰区依仁路24号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二楼业务受理大厅

2 网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自助机查询打印；
4.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3-12333
失业保险金申领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008001
办理时间：5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失业待遇科
总责任人：失业待遇科科长
办理流程：






申请条件：
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并已办理失业告知的失业人员。
办理方式：1. 网上申报；2.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
网厅办理：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
现场办理：
1.《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原件1份；
2.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3.属以下情况的，还需提供：
（1）属退伍军人的，提供武装部出具的退伍证明或《军人视同缴费证明》，验原件；
（2）涉及失业保险关系转入的，提供《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单》，原件1份；
（3）需核定视同缴费年限的，提供人事档案，验原件。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现场办理：桂林市秀峰区依仁路24号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二楼业务受理大厅
2.网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自助机查询打印
4．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3-12333

稳岗返还申报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008009
办理时间： 13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失业待遇科
总责任人：失业待遇科科长
办理流程：
方式一：单位免申报、网厅确认                                方式二：单位现场申报
     一般企业/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一般企业/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申请条件：
1.申请稳岗返还的参保企业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
（2）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以上，如有欠费的，需补缴上年度失业保险欠费后才可申请。
（3）参保企业上年度裁员率低于上年度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其中中小微企业裁员率不高于2019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5.5%）的；参保职工30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不超过20%。参保企业上年度裁员率=企业上年度裁员人数÷（企业上年度裁员人数+企业上年度末在职职工人数）×100%。
2.申请困难企业应急稳岗返还的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1）大型企业在2019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2019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62%）的；中小微企业裁员率不高于2019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5.5%）的。
（2）企业申请时参保职工人数不低于上年末参保职工总数的70%。
（3）企业2018年度、2019年度连续两年亏损的，每年度亏损额在30%（含）以上的，以企业报送税务部门的2019年季度报表数据为准，企业名单由广西税务局提供。
办理方式：1. 网上申报；2.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企业稳岗返还申领表》，原件1份。
2.属产能过剩企业的，还需提交：列入国家和自治区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名单的文件。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现场办理：桂林市秀峰区依仁路24号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二楼业务受理大厅
2.网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3-12333

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008010
办理时间：5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失业待遇科
总责任人：失业待遇科科长
办理流程：







申请条件：
1.参加失业保险并正常缴费的企业职工；
2.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36个月（含36个月）以上；
注：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放宽申请条件：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含12个月）以上即可；
3.自2017年1月1日起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技师（二级）、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4.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
5.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
办理方式：1. 网上申报；2.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 《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申领表》，原件1份；
2.社会保障卡（无社会保障卡的提供居民身份证及银行卡），验原件；
3.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代办人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4.同时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入的，还需提供：
（1）《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单》，原件1份；
（2）转出地社保机构出具的未享受过职业技能提升补贴证明，原件1份。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1.现场办理：桂林市秀峰区依仁路24号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二楼业务受理大厅
2.网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http://rswb.gx12333.net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自助机查询打印
4．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0773-12333

社会保障卡申领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010001
办理时间：批量制发卡周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零星制卡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
责任单位：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信息技术科
总责任人：信息技术科科长
办理流程：
 SHAPE  \* MERGEFORMAT 



申请条件：
本统筹地区内参加社会保险且未提交制卡申请的参保人员
办理方式：
1.银行网点填表申请办理
2. 网上办理：“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
办理材料：
1.本人身份证；
2.制卡人1寸白底免冠证件电子照片1张（未满7周岁未成年人可不提供电子照片）。
3.如委托代办，需提供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承诺书（需代办人签字）。未成年人申请制卡必须由法定监护人代办。
4. 填写《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障卡业务受理单》。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各合作银行网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桂林银行、漓江合作银行、邮政储蓄）
收费标准：初次办理不收费，再次办理以各银行规定为准。
结果送达：
1.制卡银行电话通知制卡申请人
2.网上查询
联系电话：0773-2885218
失业登记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104001
办理时间：即时办结
责任单位：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
总责任人：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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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申报人员的有效居民身份证（核原件）；
2.申报人员近期2寸免冠彩色证件照2张（初次办理失业登记的申报人员需提供，用于发放《就业创业证》）；
3.申报人员毕业证书原件或复印件（属大专以上高校毕业生提供）；
4.申报人员居住证、户籍已迁移至当地城镇的记录、租购房合同或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等能体现在当地常住或转移就业工作经历的任一项材料（身份证住址非本地城镇人员提供）；
5.填写《就业失业登记申请表》。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西凤路6号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一楼公共就业服务大厅（A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办结送达
联系电话：0773-2813303

就业登记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104002
办理时间：即时办结
责任单位：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
总责任人：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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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就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一）第一类人员：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就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中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所需材料如下： 
1.被录用人员劳动合同（核原件）；
2.被录用人员有效居民身份证（核原件）；
3.被录用人员近期2寸免冠彩色证件照2张（初次办理就业登记
的被录用人员需提供，用于核发《就业创业证》）；
4.被录用人员毕业证书原件或复印件（招用大专以上高校毕业生的单位提供）
5.填写《就业失业登记申请表》。
（二）第二类人员：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就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中的个体经营户。所需材料如下：
1.申报人员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核原件）；（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平台可查到用人单位信息的，可不提供此项材料）
2.申报人员的有效居民身份证（核原件）；
3.申报人员近期2寸免冠彩色证件照2张（初次办理就业登记的申报人员需提供，用于核发《就业创业证》）；
4.申报人员毕业证书原件或复印件（属大专以上高校毕业生提供）。
5.填写《就业失业登记申请表》
（三）第三类人员：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就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中的灵活就业人员。所需材料如下：
1.申报人员的有效居民身份证（核原件）；
2.申报人员近期2寸免冠彩色证件照2张（初次办理就业登记的申报人员需提供，用于核发《就业创业证》）；
3.申报人员毕业证书原件或复印件（属大专以上高校毕业生提供）。
4.填写《就业失业登记申请表》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西凤路6号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一楼公共就业服务大厅（A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办结送达
联系电话：0773-2813303

就业创业证申领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104003
办理时间：即时办结
责任单位：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
总责任人：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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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为符合就业创业或失业登记条件的劳动者办理就业创业或失业登记，发放《就业创业证》。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办证人员提供有效居民身份证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西凤路6号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一楼公共就业服务大厅（A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办结送达
联系电话：0773-2813303

创业补贴申领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105001
办理时间：10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科
总责任人：就业创业指导科负责人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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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首次在设区市辖区内创办小微企业且所创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首次在自治区内创办小微企业且所创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就业困难人员。（《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和《广西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
办理方式：现场
办理材料：
1．身份证（原件，以供现场核验）；
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证明［企业发放工资明细账单］；
3．创业者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或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复印件。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西凤路6号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4楼办事大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1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结果。
联系电话：0773-2801681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105002
办理时间： 5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科
总责任人：就业创业指导科负责人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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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具备一定创业能力和创业愿望，个人信用记录良好，符合相关规定要求，自主创业、合伙创业或组织共同创业的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2.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日前1年内新招符合创业担保贷款人员达到企业现有职工人数25%（超过100人的要达到1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小微企业。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审核表》；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现场核验）；
3.符合十类服务对象人员类别的其他材料。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西凤路6号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4楼办事大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结果。
联系电话：0773-2801681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106001
办理时间：公示后即时办结
责任单位：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科
总责任人：就业创业指导科负责人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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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经失业登记的残疾人员、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人员、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登记失业连续12个月以上人员、因失地失海或重大自然灾害失业人员或符合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难以实现就业情形的人员。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认定为残疾人员需提供《残疾证》；
2.认定为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人员需按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进行计算，年龄符合即可认定；
3.认定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需提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证书复印件；
4.认定为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需提供《城镇零就业家庭审核认定表》；
5.认定为登记失业连续12个月以上的人员按登记失业时间进行计算；
6.认定为因失地失海或重大自然灾害失业人员需提供失地失海或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相关证明。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西凤路6号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4楼办事大厅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办结送达
联系电话：0773-2801681
遗失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补发申请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205002
办理时间：5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桂林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总责任人：具体办事岗位人员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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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申请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为我区各级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发放并可查询（网址：http://gx.osta.org.cn）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1张近期免冠2寸照片
2.证书遗失声明（现场填写）
3.身份证原件（核实后退回）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西凤路6号桂林市鉴定中心3楼办证大厅（桂林市西凤路6号3楼）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出具证明、证书核发或邮件送达
联系电话：0773-2803249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方案、招聘信息审核备案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203002
办理时间：7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管理科
总责任人：事业单位管理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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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事业单位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上报方案公告核准。
办理方式：现场审核
办理材料：
1.业务办理函（原件，一份）
2.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方案（原件，一份）
3.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原件，一份）
4.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计划表（原件，一份）
5.编制部门的用编批复（复印件，一份）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20室（临桂区投资发展大厦南楼4楼）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领取
联系电话：0773-2866296

事业单位拟聘人员备案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203003
办理时间：7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管理科
总责任人：事业单位管理科科长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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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事业单位完成公开招聘工作后，将拟聘人员上报备案。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业务办理函（原件，一份）；
2.拟聘人员花名册（备注:考察、体检、计生、无犯罪记录情况等）（原件，一份）；
3.综合成绩排名表（注明岗位调整比例批复情况）（复印件，一份）；
4.增人计划通知（复印件，一份）；
5.拟聘人员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职称及招聘岗位所需资格条件等（复印件并审核人签名，各一份）、体检表（原件，一份）。
6.公开招聘情况说明（含面试考官组成，考察、体检、公示及挂网等情况）
7.聘用审批表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20室（临桂区投资发展大厦南楼4楼）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领取
联系电话：0773-2866296

高等学校毕业生接收手续办理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107001
办理时间：即时办结
责任单位：桂林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部
总责任人：流动人才服务部部长
办理流程：





申请条件：
应届毕业生报到、档案托管。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未就业人员提供桂林市五城区户口本原件、报到证原件、毕业证原件。（验证后归还）
2.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或创业人员（法人）提供《营业护照副本》原件、报到证原件、毕业证原件。（验证后归还）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象山区南环路竹木巷8号桂林市人才服务中心三楼流动人才服务部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领取
联系电话：0773-2823602
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党员组织关系的转入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204007
办理时间：即时办结
责任单位：桂林市人才服务中心党办
总责任人：党办主任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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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人事档案托管在桂林人才市场的流动人才党员。
办理方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办理材料：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原件（验原件）。
2.广西区外转入的需要提供《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纸质版，广西区内无需材料（通过网上转入）。
3.党费证（如有）。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南环路竹木巷8号人才市场3楼17号窗口
网上办理地址：http://dyzj.glrcw.com/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即时
联系电话：0773-2810611

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党员组织关系的转出
实施编码：11450300699893032J3002014204007
办理时间：即时办结
责任单位：桂林市人才服务中心党办
总责任人：党办主任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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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 党员组织关系在桂林市人才市场流动党支部的党员。
2. 提供党组织关系转入的党组织名称。
办理方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办理材料：
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个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桂林市南环路竹木巷8号人才市场3楼17号窗口
网上办理地址：http://dyzj.glrcw.com/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即时
联系电话：0773-2810611












接收申报材料并核对录入


（即时）





条件核准初审、复核           （1个工作日）





失业保险待遇初审、复核      （4个工作日）





结果反馈（即时）





筛查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并向其发送申报确认


（即时）





接收申报材料并核对录入（即时）





初审


（2个工作日）








单位确认


（即时）





初审


（2个工作日）








复核


（2个工作日）





复核


（2个工作日）





联审公示


（9个工作日）








联审公示


（9个工作日）








结果反馈（即时）








结果反馈


（即时）








接收申报材料并核对录入（即时）








初审


（3个工作日）





复核


（2个工作日）





结果反馈


（即时）





申请制卡（2个工作日）





数据采集整理（3个工作日）








银行通知领卡，即时（当场）





物流地市（3个自然日）





银行网点流转，（10个工作日）





卡商制卡（10个自然日）





银行开户（5个自然日）





申请制卡（即时）





数据采集整理（即时）








银行通知领卡，即时（当场）





银行即时制卡（2个工作日）





批量制卡





零星制卡





审核材料。窗口工作人员依据申请材料确定是否受理。


（当场）





填写表格。申请人登陆中国广西人才市场人事档网（� HYPERLINK "http://www.gxrcdl.com/" �http://www.gxrcdl.com/�）填写《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流转申请表》(当场)





签订《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协议书》


（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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